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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财产价格鉴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价格认证中心；服务电话：0566-5030418 ；监督电话：0566-5021358
作好现场勘验笔录。需要补充资料的，由委托方负责，并完善有关手续；需要质量、技术鉴定的，向委托方提出，并约定提交质量、技术鉴定结论时间。





  填写委托书并提供有关资料





 委托方提供资料





委托书载明内容





 委托


 价格


 鉴定





 委托方预交鉴证费





与鉴证目的相关的申请、批件、协议等





 有关原始凭证





标的物技术状况、质量说明、图纸及资料、鉴定报告等





委托单位、地址、法人代表、经办人、联系电话





鉴证标的事项及明细表





鉴证办理目的、鉴证基准日、价格类型





 受理


 价格


 鉴定





指定项目负责人和鉴证人员





确定拟采用的鉴证程序、方法和应收集的资料





制定价格鉴定方案





现场勘验搜集资料





 鉴证实物调查





了解鉴证对象技术和现实状况





集体审议出具报告





鉴证人员对关系标的物价格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定，按选定的鉴证方法进行测算，确定鉴定结果





组织有关人员和专家对鉴定程序、方法、主要指标和数据的采用及结论进行审核





鉴证报告有遗漏或提供新证据的，由委托方在15日内委托认证中心补充鉴证或重新鉴证；对鉴证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报告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池州市价格认证中心提出复核裁定。





  送达报告





 补充鉴证或重新鉴证





 归 档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出具不受理委托书，并向委托方说明理由





测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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